
 

 1 

2022 年西安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综述 

2022 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190 天，达标率为 52.1%，其中优级

天数为 26 天。全市河流整体水质持续好转，全市地表水系Ⅰ～Ⅲ类水质断面

占 86%，无Ⅴ类及劣Ⅴ类水质。降尘年平均值与上年相比有所下降。降水无

酸雨污染。全市市级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为 100%。全市声环境质

量状况保持稳定。全市辐射环境监测正常。 

 

环境状况 

一、大气环境  

2022 年我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190 天（其中优级为 26 天），优良

率为 52.1%。环境空气 6 个监测项目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年均浓度值、

一氧化碳 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数的浓度值低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

准；颗粒物 PM10、颗粒物 PM2.5年均浓度值和臭氧日最大 8 小时平均第 90 百分

位数的浓度值高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一）监测点位 

2022 年西安市环境空气质量国控城市点共有 14 个，分别为高压开关厂、

兴庆小区、纺织城、小寨、市体育场、高新西区、经开区、长安区、临潼区、

曲江文化产业集团、广运潭、无线电监控中心、鄠邑区文体局和草滩，其中

草滩为清洁对照点。  

（二）监测结果分析评述  

1.二氧化硫 

2022 年全市二氧化硫年平均值为 7 微克/立方米，低于国家环境空气质

量二级标准 0.88 倍，与上年相比年均值下降了 12.5%。24 小时平均第 98 百

分位数的浓度为 14 微克/立方米，低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日平均值二级标准

0.91 倍, 比 2021 年下降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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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1年、2022年国控城市点二氧化硫年平均值对比 

2.二氧化氮 

2022 年全市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值为 38 微克/立方米，低于国家环境空

气质量二级标准 0.05 倍，与上年相比年均值下降了 5.0%。24 小时平均第 98

百分位数的浓度为 76 微克/立方米，低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日平均值二级标

准 0.05 倍，比 2021 年下降 3.8%。  

 
图 2  2021年、2022年国控城市点二氧化氮年平均值对比 

3.颗粒物（PM10） 

2022 年全市颗粒物（PM10）年平均浓度值为 87 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

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0.24 倍，与上年相比年均值上升了 6.1%。24 小时平

均第 95 百分位数的浓度为 202 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日平均

值二级标准 0.35 倍，比 2021 年下降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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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1年、2022年国控城市点颗粒物 PM10年平均值对比 

4.颗粒物（PM2.5） 

2022 年全市颗粒物（PM2.5）年平均浓度值为 52 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

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0.49 倍，与上年相比年均值上升了 26.8%。24 小时平

均第 95 百分位数的浓度为 132 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日平均

值二级标准 0.76 倍，比 2021 年上升 6.5%。  

 

图 4  2021 年、2022 年国控监测子站颗粒物 PM2.5年平均值对比 

5.一氧化碳 

2022 年全市一氧化碳日平均最大值为 2.0 毫克/立方米。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数的浓度为 1.4 毫克/立方米，低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日平均值二

级标准 0.65 倍，比 2021 年上升了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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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臭氧日最大 8 小时平均值  

2022 年全市臭氧日最大 8 小时平均值的最大值为 231 微克/立方米。日

最大 8 小时平均第 90 百分位数的浓度为 178 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环境空

气质量二级标准 0.11 倍，比 2021 年上升了 15.6%。 

7.降尘 

2022 年降尘监测点位 7 个，取得有效数据 81 个，自然降尘量月平均值

范围在 2.0-13.0 吨/（平方公里•30 天）之间，年平均值为 5.2 吨/（平方公

里•30 天）。与上年度相比，降尘年平均浓度下降了 13.3%。 

8.降水 pH 值 

全市有 3 个降水监测点位，分别是莲湖区站、省气象局和市监测站。共

获取降水样本 128 个，无酸雨样本数。全年降水 pH 值监测范围为 6.04-9.04，

pH 年平均值为 7.18，酸雨发生频率为 0。2021 年降水 pH 值监测范围为

5.82-8.09，pH 年平均值为 6.92，获取降水样本 166 个，无酸雨样本数。 

二、水环境 

2022 年对西安市地表水 43 个断面以及饮用水源地的 14 个监测点位进行

了常规监测。 

（一）河流水质 

2022 年西安市共监测市控及以上地表水断面 43 个，42 个监测断面的水

质达到其功能区划分类别。监测结果表明，全市地表水系Ⅰ～Ⅲ类水质断面

37 个，占 86%；Ⅳ类水质断面 6 个，占 14%；无Ⅴ类及劣Ⅴ类水质。 

河流水质评价结果见表 1，省控及以上河流水质评价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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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2 年度河流水质类别评价结果 

水质类别 断面个数（个） 占监测断面的百分比（%） 

I类 1 2.3 

Ⅱ类 16 37.2 

Ⅲ类 20 46.5 

Ⅳ类 6 14.0 

 

表 2  2022 年度省控及以上监测断面水质评价结果表 

断面名称 功能区划分类别 上年同期 本年类别 主要污染指标/超标倍数 

渭河横桥 Ⅳ Ⅱ Ⅱ - 

天江人渡 Ⅳ Ⅲ Ⅱ - 

耿镇桥 Ⅳ Ⅱ Ⅱ - 

新丰镇大桥 Ⅳ Ⅲ Ⅲ - 

沙王渡 Ⅳ Ⅲ Ⅲ - 

灞河口 Ⅳ Ⅱ Ⅱ - 

三郎村 Ⅳ Ⅲ Ⅲ - 

梁家桥 Ⅳ Ⅲ Ⅱ - 

三里桥 Ⅳ Ⅲ Ⅲ - 

农场西站 Ⅳ Ⅲ Ⅳ - 

黑河入渭 Ⅲ Ⅱ Ⅱ - 

涝河入渭 Ⅳ Ⅲ Ⅱ - 

新河入渭 Ⅳ Ⅲ Ⅲ - 

临河入渭 Ⅳ Ⅳ Ⅳ - 

文涝路 Ⅳ Ⅲ Ⅲ - 

太平河入皂 Ⅳ Ⅲ Ⅳ - 

贾家滩 Ⅳ Ⅱ Ⅲ - 

西兴隆 Ⅳ Ⅲ Ⅲ - 

田峪口 Ⅱ Ⅰ Ⅰ - 

西铜桥 Ⅲ Ⅱ Ⅱ - 

马东村 Ⅲ Ⅱ Ⅱ - 

石川河入渭 Ⅳ Ⅲ Ⅲ - 

注：1、地表水环境评价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和《地

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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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项评价指标为：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氨

氮、石油类、酚、汞、铅、镉、阴离子表面活性剂、铬（六价）、氟化物、总磷、

氰化物、硫化物、砷、化学需氧量、铜、锌、硒。 

3、超过断面功能区划分类别标准的指标为断面污染指标，取超标倍数最大

的前三项为主要污染指标。 

（二）饮用水水质 

2022 年全市饮用水水源地取水总量为 67176.87 万吨，其中地表水取水

量 58748.42 万吨，地下水取水量 8428.45 万吨。全市 14 个在用市级城镇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和《地下水

质量标准》（GB/T14848-2017）的Ⅲ类标准，达标率为 100%。 

2022 年全市 14 个在用市级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全分析监测结果

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和《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的Ⅲ类标准，达标率为 100%。 

西安市市级城镇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名单 
序号 所在县、区 水源地名称 水源类型 

1 西咸新区 西北郊水源地（备用） 地下水 

2 经开区 渭滨水源地* 地下水 

3 西咸新区 沣、皂河水源地* 地下水 

4 灞桥区 灞、浐河水源地* 地下水 

5 浐灞管委会 东北郊段村水源地（备用） 地下水 

6 周至县 黑河金盆水库饮用水水源地* 河流 

7 周至县 西安市引湑济黑调水工程饮用水水源地 河流 

8 周至县 田峪水源地 河流 

9 长安区 沣峪水源地 河流 

10 长安区 石砭峪水源地 河流 

11 浐灞管委会 浐河水源地 河流 

12 蓝田县 李家河水库 河流 

13 周至县 就峪饮用水水源地（调剂水源） 河流 

14 鄠邑区 甘峪水库饮用水水源地（调剂水源） 湖库 

15 蓝田县 岱峪水库饮用水水源地 湖库 

注：带*为国家重点监管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因疫情防控和道路

中断等原因，1 月份饮用水源地均未监测；4 月份浐河水源地、就峪饮用水水源地

未测；9 月份甘峪水库饮用水水源地未测；东北郊段村水源地为备用水源，不参与

达标率计算。  

三、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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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对西安市功能区噪声、道路交通噪声及区域环境噪声进行了例

行监测。 

（一）功能区噪声 

2022 年西安市城市声环境质量监测工作依照《声环境质量标准》

（ GB3095-2008）和《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质量常规监测》

（HJ640-2012）要求，在完成声环境区划基础上对西安市辖区声环境功能区

噪声监测点位进行了优化调整。功能区噪声点位由 8 个调整为 20 个，原点位

全部作废。每季度监测一次,全年共监测 4 次。 

2022 年对西安市功能区噪声进行了例行监测，结果见下表。 
 

1类区（居民、

文教区） 

2类区（居住、

商业、工业混杂

区） 

3类区（工业集中

区） 

4a类区（交通干

线道路两侧区） 

4b类区（铁路干

线道路两侧区）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2022年达标点次 24 21 28 28 20 20 4 4 4 1 

2022年监测点次 24 24 28 28 20 20 4 4 4 4 

2022年监测点次达

标率 
100.0% 87.5%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25.0% 

 

2022 年昼间噪声监测点次达标率为 100%，夜间噪声监测点次达标率为

92.5%；  

2022 年功能区噪声与国标相比，各功能区中昼间噪声均达标，夜间噪声

有 4 个功能区达标, 4b 类夜间超标。 

（二）道路交通噪声 

2022 年西安市城市声环境质量监测工作依照《声环境质量标准》

（ GB3095-2008）和《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质量常规监测》

（HJ640-2012）要求，在完成声环境区划基础上对我市辖区道路交通噪声监

测点位进行了优化调整。 

2022 年道路交通噪声路段布点为 200 个，实测点位为 200 个，监测道路

功 能 区 

时 

段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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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长 924.076 公里，平均路宽 23 米，平均大型车流量为 124（辆／小时），

中小型车流量为 1245（辆／小时），道路交通噪声等效声级为 66.0 分贝。道

路交通噪声低于上年 2.7 分贝，按照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划分等级属于一

级，总体水平评价为好，变化趋势为污染程度减轻。 

（三）区域环境噪声 

2022 年西安市城市声环境质量监测工作依照《声环境质量标准》

（ GB3095-2008）和《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质量常规监测》

（HJ640-2012）要求，在完成声环境区划基础上对我市辖区区域环境噪声监

测点位进行了优化调整。 

2022 年全市区域环境噪声网格布点 200 个，实测 200 个，昼间平均等效

声级为 54.4 分贝，低于上年 1.8 分贝，按照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

划分等级属于二级，总体水平评价为较好，变化趋势为污染程度减轻。 

四、辐射环境 

2022 年全市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点运行状况稳定，监测结果在正常水平

范围内波动，陆地γ剂量率日平均值为 0.0902～0.1210μGy/h，年平均值为

0.1043 μGy/h。 

注 ： 陕 西 省 放 射 性 水 平 调 查 值 为 ： 原 野 0.070~0.190μGy/h ； 道 路

0.060~0.200μGy/h；室内 0.090~0.200μGy/h。 

 

措施与行动 

1、 扎实开展大气污染防治 

一是顶层设计保障有力。编制完成《西安市蓝天保卫战 2022 年工作方

案》，组织开展十个专项行动，确定了 50 项重点工作、78 条主要任务，全面

推进年度蓝天保卫战工作。二是强化基础监控有力。升级智慧环保综合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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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全市 1548 余处重点扬尘源得到了规范化整治；在 19 条渣土通道及重

点区域道路设置了 126 个路边监测站，打造扬尘监管“西安模式”。三是技

术帮扶同向发力。综合运用 VOC 走航车等一系列科技手段，对多个区县开发

区开展了驻点帮扶工作，助力实施精准治霾。四是管控调度精准聚力。从夏

防期起，坚持每周召开空气质量研判会商与调度，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

的制度机制。五是督导检查持续发力。全年累计发现和督促整改各类大气污

染问题 2600 余个，严格实施“一单两罚”、财政扣缴，持续保持大气污染防

治高压态势。六是主体责任压实有力。发挥考核“指挥棒”的作用，对连续

多次在全市 222 个镇街、开发区片区排名后 20 位的，约谈镇街主要领导，进

一步传导压力，夯实主体责任。 

2、深入开展水污染防治 

一是持续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强化日常检查巡查，动态更新入河

排污口台账，减少异常排污问题发生。二是确保水源地生态安全。相继出台

《关于加强西安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西安

市饮用水水源地生态补偿暂行办法》《西安市饮用水水源地生态补偿水质监测

考评细则》等制度，全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监管机制不断健全。三是积极落

实水生态环境保护补偿。印发《西安市渭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补偿实施方案》，将全市 21 条河流 43 个断面纳入补偿考核范围，激发了落实

水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四是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稳定实

现长制久清。其中皂河长安段九污上游 1.2 公里重度黑臭水体整治工作入选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成效典型案例。五是开展秦岭区域水环境质量巩固提

升行动。印发《秦岭区域水环境质量巩固提升工作方案》，对西安市秦岭区域

内 10 个市（县）级饮用水水源地、58 个峪口水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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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日常监管、提升能力建设、建立管护机制，推动秦岭区域水质逐步改善，

水环境质量整体提升。 

3、 稳步推进土壤污染防治 

一是加强农用地分类管理。持续巩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

安全利用率达 100%。二是严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完成 139宗用途变更为“一

住两公”用地且已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地块完成历史遗留问题整改；

加强和规范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监管工作，及时查明土壤环境污染风险状况，

有效保障了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并在全省率先探索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

况初步调查监督检查工作。三是强化土壤污染源综合防控。全面排查整治涉

重金属矿区固体废弃物，开展涉镉等重金属行业企业排查。印发《西安市 2022

年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将 63 家企业纳入到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

名单进行监管。四是启动西安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工作，提高我市

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长效性。组织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

重点排污单位地下水渗漏排查工作，积极防范化解地下水污染风险。五是稳

步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顺利完成全年 30 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

17 处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的目标任务。 

4、 不断加强自然生态保护 

完成 1 个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矿山生态修复问题的市级督导验收。会同市

级相关部门组织开展秦岭区域交叉检查、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联合执法检查。

扎实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区强化监督检查，完成了 31 个问题点位的核查、

整改和销号备案。积极推进 2022 年度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建工作，组织蓝田、

航天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县）创建工作，指导周至县厚畛子镇开展“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创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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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监管执法成效显著提升 

一是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及医疗废物处置工作。2022 年疫情期间，按照全

市统一安排部署，组建 7 个下沉组，安排 201 人集中下沉碑林区、莲湖区、

临潼区、周至县等地共帮助 10 个社区开展值班值守、维持秩序、核酸检测、

数据登记等疫情防控工作。组织 6345 人次就近下沉一线，配合开展核酸检测、

封控管理及社区配送物资等工作。按照全市社区常态化疫情防控督导检查工

作要求，先后包抓阎良区、临潼区、新城区、莲湖区社区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先后组织 1300 余人次深入社区督导检查。全年累计收运并处置医疗废物

4.87 万吨。其中，收运并处置新冠医疗废物 1644 吨，核酸检测医疗废物 1.01

万吨，隔离点垃圾 1.83 万吨。医疗废物安全处置率 100%，坚决守住疫情防

控医疗废物安全处置的最后一道防线。二是积极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反馈问题整改。对照督察反馈问题及省级整改方案制定了《西安市贯彻落实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对方案中涉及我市的各项整改

任务及措施进行了全面梳理，逐一明确整改责任单位和验收单位。对第二轮

中央生态环境督察报告反馈问题建立整改台账，实施清单化管理，每周调度

整改进展，并对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持续进行跟踪，对整改进

展缓慢的问题及时提醒督办，共向有关市级部门及区县下发督办、提醒 30

余份，督促落实相关整改任务。同时会同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市生

态委办对长安区、蓝田县、西咸新区、临潼区中央和省督察问题整改情况进

行现场核查，督促问题整改，确保按期保质完成整改任务。第二轮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中，2022 年需完成 8 个问题中的 8 项具体整改任务已

全部完成整改。三是不断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 5.1

万人次，检查企业 2.29 万家次，处罚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984 起，收缴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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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5 万元；办理查封扣押案件 11 起，办理按日连续处罚案件 1 起，筑起了

西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的坚强堡垒。 

 

 

环境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污染物浓度限值 

污染物项目 平均时间 

浓度限值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单位 

二氧化硫（SO2） 年平均 20 60 µg/m
3
 

二氧化氮（NO2） 年平均 40 40 µg/m
3
 

一氧化碳（CO） 24小时平均 4 4 mg/m
3
 

臭氧（O3） 日最大 8小时平均 100 160 µg/m
3
 

颗粒物（PM10） 年平均 40 70 µg/m
3
 

颗粒物（PM2.5） 年平均 15 35 µg/m
3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部分基本项目标准限值       单位：毫克/升  

序号 

分类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标准值 

项目 

1 pH值(无量纲)  6～9 

2 溶解氧 ≥ 

饱和率 

90% (或

7.5) 

6 5 3 2 

3 化学需氧量 ≤ 15 15 20 30 40 

4 氨氮(NH3-N) ≤ 0.15 0.5 1.0 1.5 2.0 

5 总磷（以 P 计） ≤ 
0.02 (湖、
库 0.01) 

0.1 (湖、库
0.025) 

0.2 (湖、库
0.05) 

0.3 (湖、库
0.1) 

0.4 (湖、库
0.2) 

6 总氮(湖、库，以 N计) ≤ 0.2 0.5 1.0 1.5 2.0 

7 挥发酚 ≤ 0.002 0.002 0.005 0.01 0.1 

8 石油类 ≤ 0.05 0.05 0.05 0.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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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部门：西安市环境监测站 

发布日期：202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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